太港环建〔2026〕19号
关于对旭川化学（苏州）有限公司扩建年产6万吨聚氨酯新材料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旭川化学（苏州）有限公司：

你公司委托苏州市环科环保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编制的《旭川化学（苏州）有限公司扩建年产6万吨聚氨酯新材料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编号：m3oucs，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审查，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利用现有（44亩）及新增（52.6亩）用地进行扩建，配套建设生产辅助用房、甲类仓库3、原料罐区、初期雨水及事故应急池、多元醇车间、PUR车间等相关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高性能聚酯多元醇13000吨（其中2500吨自产自用）、聚碳酸酯多元醇3000吨、高分子聚酯多元醇14000吨、高性能环保聚氨酯热熔胶30000吨的生产能力。本项目已取得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备案证（备案证号为：太港管备[2026]26号）。原则同意《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建设项目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建设单位须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按“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建设厂区给排水系统。本项目工业蒸汽冷凝水经降温后回用于冷却塔补充水，不外排；罐区初期雨水经厂内中水回用系统处理后回用于废水处理站配套的冷却塔，不外排；酯化废水、再生废水、喷淋塔废水经净化单元预处理后与冷却塔排水、纯水制备浓水、罐区外初期雨水、生活污水一同进入厂内现有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接管至太仓市水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港城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2、按苏州市太仓生态环境局《关于对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相关企业开展废气深度治理工作的通知》（太环发〔2024〕41号）要求，在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以新带老”，按报告书要求落实废气深度治理工作。本项目增设3个排气筒（11#、12#、13#），并依托原有2#、8#和10#排气筒。废气污染物包括VOCs、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甲苯、丙酮、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按《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含 2024年修改单）、《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2/3151-2016）、《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385-2022）等相关规定执行。

3、加强噪声监管，生产设备须采取有效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并合理布局，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标准。

4、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及就近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规定。危险废物必须委托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收集、处置，加强危险废物的收集、运输过程的环境管理。 

5、该项目在设计、施工建设和生产运行中应遵守安全生产相关规定，对环境治理设施应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按《报告书》要求落实各类事故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三、根据项目区域总量平衡方案，本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初步核定为（单位：吨/年）：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VOCs 2.2448，颗粒物 1.124，

二氧化硫 0.12，氮氧化物 2.5646。

水污染物排放量  ：COD 2.9462。

该项目最终允许污染物排放总量以排污许可证核定量为准。

四、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及时变更排污许可证，如所涉及污染物排放标准发生变化，应执行最新的排放标准。

五、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设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须重新报审。

附表：旭川化学（苏州）有限公司扩建年产6万吨聚氨酯新材料工程项目环评审批基础信息表 
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6年6月24日
	抄送：苏州市太仓生态环境局、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局、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管理办公室。

	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6年6月24日印发

　　 2021年5月18日印发




附表 ：
旭川化学（苏州）有限公司扩建年产6万吨聚氨酯新材料工程

项目环评审批基础信息表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建设项目名称
	旭川化学（苏州）有限公司扩建年产6万吨聚氨酯新材料工程项目

	
	备案证号
	太港管备

〔2026〕26号
	项目代码
	2601-320555-89-01-233332

	
	建设地点
	苏州市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浏家港华苏中路18号；四至范围为：华苏中路以北、旭川现有西厂区以西、向阳河以东、南横河以南和南横河北、艺康西、伟思磊南，维嘉南地块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C2614 有机化学原料

制造

C2651初级形态塑料     

      及合成树脂制

造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二十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 44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合成材料制造 265；全部（含研发中试；不含单纯物理分离、物理提纯、混合、分装的）

	
	项目性质
	扩建
	环评等级
	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人
	薛张辉
	资格证书
管理编号
	2015035320350000003512320870

	
	生产工艺
	详 见 报 告 书

	污
染
防
治
设施

	
	治理措施

	
	废水
	蒸汽冷凝水（降温）回用于冷却塔补充水，不外排；

罐区初期雨水（中水回用系统）回用于废水处理站配套的冷却塔，不外排；

酯化废水、再生废水、喷淋塔废水（净化单元）与冷却塔排水、纯水制备浓水、罐区外初期雨水、生活污水一同进入厂内现有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接管至太仓市水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港城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废气
	有组织废气：

依托2#排气筒（26m）排放危废仓库的VOCs等（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依托8#排气筒（15m）排放污水处理站的氨、硫化氢、臭气浓度（RTO装置）；

依托10#排气筒（15m）排放原料罐区的甲苯、丙酮等（水喷淋+除雾+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11#排气筒（29m）排放投料、工艺、包装、洗釜等的VOCs、颗粒物（滤筒除尘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甲苯、丙酮等（ROT装置）；

12#排气筒（29m）排放质检的VOCs、甲苯等（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13#排气筒（15m）排放锅炉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格林曼黑度；

无组织废气：
废气收集系统未收集、设备动静密封点等排放的颗粒物、甲苯、丙酮、乙酸酯类、吡啶、甲醇、正丁醇、氨、硫化氢等（车间通风）。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减振、隔声。

	
	固体废物
	一般固废仓库
	1间 100 m2（依托）

	
	
	危废仓库
	1间 244.7 m2（依托）

	
	水池
	事故池
	1座 1309 m3（新增）

	
	
	初期雨水池
	1座 374 m3（新增）


告 知 书

旭川化学（苏州）有限公司：

你单位在取得建设项目批复文件后，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做好以下工作：

1、建设单位是该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须自收到批复后及时将该项目《报告书（表）》的最终版本予以公开，同时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环发〔2015〕162号）做好建设项目开工前、施工期和建成后的信息公开工作。

2、建设项目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制度。
3、建设项目建设施工期须采取有效措施减缓环境影响，切实做好施工噪声、扬尘、固体废弃物和废水的污染控制及治理。
4、建设单位应按《报告书（表）》要求严格落实各类风险防范措施，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应急管理规定，防止生产过程中、储运过程及污染治理设施事故发生。

5、项目排污口须根据《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进行规范化设置。

6、建设单位应按《报告书（表）》提出的要求执行环境监测制度，编制自行监测方案，监测结果及相关资料备查。

7、建设单位应当依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及时申请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办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手续。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已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生态环境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

                          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6年6月24日



